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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促进就业的联动机制 （

二十二）建立就业与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的联动机制。切实保障享受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人员的基本生活，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金和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金的申领办法，结合其求职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情况

完善申领条件，健全促进就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和帮助

享受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尽快实现就业

，并妥善处理好其就业后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要合

理确定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拉开最低工

资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

的距离，分清层次，相互衔接，形成合理配套的标准体系，

既要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更要有利于调动有劳动

能力人员就业的积极性。 （二十三）进一步加强对失业人员

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基础管理。充分发挥街道（

乡镇）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的职能作用，加强劳动保障、

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及时掌握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的就业及收入状况，实施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服

务。 （二十四）妥善处理并轨遗留问题。从2006年起，企业

新裁减人员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没有实现再就业的

，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各地

要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并轨人员在再就业、社会保

险关系接续、劳动关系处理等方面的遗留问题。 （二十五）



进一步发挥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的功能。东部地区在认

真分析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结余状况，统筹考虑地方财政就

业再就业资金安排的前提下，可以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适当扩

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具体办法由劳动保障部、财

政部制定。 （二十六）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加强

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切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后的

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工作，将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到社会保险制

度的覆盖范围。要逐步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养老保险的政策，改进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强化缴费

与待遇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促进就业与完善社会保险

制度的良性互动。积极创造条件为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提供

必要的社会保障。 六、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动员全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就业再就业工作 （二十七）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要继续巩固和强化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继续把新

增就业人员和控制失业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

指标。把解决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问题、促进城镇新增

劳动力就业、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加强失业调控和实现就业

与社会保障制度的联动机制作为主要目标任务，层层分解，

并纳入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进行督促检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